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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资源资产化面临的会计实务及
税收征管问题研究

———以贵州省数字经济发展现状为分析起点

◎文／国家税务总局贵州省税务局课题组

　　近年来，数字经济在国民经济
中的地位及作用愈加凸显，逐渐成

为引领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力

量。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要

“加快构建促进数字经济发展体制

机制，完善促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

数字化政策体系”。①数据资源是数

字经济的关键要素。释放数据资源

价值，实现数据资源资产化，不仅能

有效促进数据之间的流通交易，更

能直观体现我国数字经济的竞争力

和影响力。税收是国家重要的财政

政策工具，数据资源实现资产化，意

味着数据将很可能被作为资产纳入

现行税收治理体系，成为继货物、服

务、无形资产、不动产之后新的课税

对象。本文立足贵州省数字经济发

展现状，结合数据资源资产化实践案

例，讨论数据资源资产化过程中的会

计核算争议，以及数字经济快速发展

对现行税收治理、税收政策造成的影

响，探讨税收支持数字经济发展的同

时亟需解决的涉税问题。

一、数字经济快速发展背景下

数据资源价值亟待充分释放

贵州省是国内算力资源最丰富

的地区之一，也是全国首个大数据

综合试验区。２０２３年，贵州省数字
经济产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为

４２％左右，②增速连续八年保持全国

前列。目前，贵州省在建和运营的

重点数据中心达到４７个，其中大型
以上数据中心２５个，预计２０２５年年
底贵州省将基本建成全国最大的国

产化算力集群。③为进一步将数据储

备、算力服务转化为新质生产力，贵

州省在探索解决数据确权、定价、安

全等问题上也处于全国领先位置。

２０２２年，贵阳大数据交易所发布了
全国首套数据交易规则体系。２０２３
年上线全国首个数据产品交易价格

计算器。２０２４年，《贵州省数据流通
交易促进条例》施行，贵阳大数据交

易所已累计入驻数据商 ８８５家、数
据中介 ２１０家，上架交易产品超
２０００个，累计交易额突破 ５２．４９亿
元。④同年，贵州省内首家大数据企

业自主研发的数据模型被作为资产

纳入财务报表核算，实现了数据资

源资产化零的突破。数据资源作为

数字经济的核心生产要素，其基础

交易额的持续走高，反映数据交易

规则体系逐步完善，数据资源活跃

度不断攀升，数据资源价值正逐步

实现。

贵州省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发展

势头向好，资产总额不断扩大，但无

形资产比重偏小，数据资源优势难以

迅速转化为产业优势。国家税务总

局贵州省税务局根据国家统计局发

布的《数字经济及其核心产业统计分

类（２０２１）》（国家统计局令第３３号），

分析全省数字经济核心产业⑤发展现

状。数据显示：２０２３年，贵州省数字
经济核心产业正常经营企业达３．６
万户，提供就业岗位２１．８８万个。当
年实现的营业收入占全省全行业营

业收入总额的５．６％。但从资产规模
看，截至２０２３年年底，贵州省数字经
济核心产业资产总额为５２７８．１６亿
元，仅占全省全行业资产总额的

２．３％。从资产结构看，全省数字经
济核心产业资产总额中，无形资产

仅占２．６％。⑥收入规模与资产规模
的不匹配、无形资产占比偏小等问

题，使地方政府及大数据企业意识

到，数据资源资产化不仅能让企业

清晰认识到数据资源的资产价值，

还可以实现数据资源的金融属性及

流通价值，有利于推动数据资源更

快转化为新质生产力。

二、数据资源资产化的实施路径

数据资源是以电子化形式记录

和保存的，可供持有者利用的数据

集合。数据资源与数据的重要区别

在于其具有使用价值，可以为持有

者带来一定的经济利益。数据资源

资产化，是将具有使用价值的数据

资源从原始状态过渡到具有经济价

值的资产的过程，可以使数据资源

具有可衡量、可流通、可交易的金融

属性，从而实现数据资源价值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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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在数据资源资产化过程中，解

决会计核算问题是关键。２０２３年８
月，财政部发布《企业数据资源相关

会计处理暂行规定》（财会［２０２３］１１
号，以下简称《暂行规定》），从会计

层面明确了数据资源资产化的形

式、范围及具体处理方法。其中规

定：“企业使用的数据资源，符合《企

业会计准则第 ６号———无形资产》
（财会［２００６］３号，以下简称无形资
产准则）规定的定义和确认条件的，

应当确认为无形资产。企业日常活

动中持有、最终目的用于出售的数

据资源，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１
号———存货》（财会［２００６］３号，以
下简称存货准则）规定的定义和确

认条件的，应当确认为存货。”⑦这就

为数据资源资产化提供了会计上的

实施路径。

与传统资产不同的是，数据资

源通常是以电子化形式记录和保存

的，具有可读取、可重复利用等特

性，其更新迭代的频率更快、可复制

性更强。因此，对数据资源的会计

处理与对存货、无形资产的会计处

理并不完全相同，还存在诸多会计

实务争议。比如，数据资源被转让

后，由于可复制性较强，面临重复销

售、重复结转成本的问题。在税收

处理方面，由于尚没有针对数据资

源资产化后的税务处理规则，持有

数据资源的纳税人在数据资源初始

确认、后续计量、处置转让等环节面

临税收政策“盲区”。又比如，大数

据企业过去以提供“信息技术服务”

为增值税开票品目的传统核心业

务，在数据资源资产化后将面临增

值税税率变化、缺少增值税进项税

额、企业整体税负波动等问题。对

税务部门而言，数据资源是全新的

课税对象，其适用的具体税率、征收

方式、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的类型和

范围等，都需要持续不断的探索研

究。总之，以上问题对征纳双方而

言均是全新且艰巨的挑战。

三、数据资源资产化需关注的

会计实务问题

《暂行规定》区分了企业“外购”

“内部数据资源研究开发”“数据加

工”三种形式的数据资源，要求按照

无形资产或者存货准则如实反映其

成本构成及金额（余鹏峰，２０２４）。
即企业持有的数据资源可以通过外

购、自行研发、数据加工等形式确认

为存货或无形资产。但无论何种形

式，都要求符合存货或无形资产在

会计准则上的定义和确认条件，需

满足“成本能够可靠计量”等要求。

但实务中，数据资源在初始计量、后

续计量、处置转让等环节都不能简

单套用传统资产的会计处理方式。

（一）数据资源初始计量时的成

本确认

１．授权取得的数据资源，初始
成本无法计量

通常来说，企业外购的数据资

源可参考购买其他存货或无形资

产，以购买价款和相关税费作为初

始入账成本，以购买时取得的增值

税发票作为入账凭证，这时数据资

源的所有权应发生转移。但笔者在

调研中了解到，部分大数据企业取

得的原始数据资源主要来自政府部

门授权。例如，云上贵州大数据产

业发展有限公司通过授权获得贵州

省１２家厅局级单位的百余项数据
资源，但授权获得的数据资源既不

属于企业自有，也不属于外购，其入

账时的成本无法确认。

从所有权上看，政府部门不应

从事将数据资源所有权转让并取得

收益的营利性行为，授予企业的仅

是数据资源的加工使用权。⑧但企业

确认的资产应是其拥有或者控制

的，由于数据资源的所有权并未发

生转移，授权取得的数据资源也就

不能判定为企业所拥有或者控制，

不能确认为企业的存货或无形资

产。从会计规则上看，政府部门授

权的数据资源使用权通常是无偿

的，企业对授权取得的数据资源没

有付出采购成本，也就不会取得增

值税发票或其他成本凭据，其成本

也就无法计量。这不符合会计准则

对资产“成本能够可靠计量”的确认

条件，该数据资源同样不能作为存

货或无形资产确认。

２．内部研发的数据资源，研发
成本与实际价值不匹配

除外购的数据资源外，企业还

可以通过自行研发的方式，将符合

条件的数据资源确认为无形资产。

《暂行规定》明确，企业内部数据资

源研究开发项目的支出，应当区分

研究阶段与开发阶段支出。研究阶

段的支出，应当于发生时计入当期

损益；开发阶段的支出，满足无形资

产准则第九条规定的有关条件的，

才能确认为无形资产。⑨

笔者认为，企业自行研发数据

资源形成的无形资产，成本构成应

包括数据资源、人工费、机器设备折

旧费等，其中占比最大的应是数据

资源成本。但企业的原始数据无论

是自有或授权取得，其自行负担的

采购成本都很少，甚至是零成本。

对数据资源的研发投入主要是人工

工资和设备折旧，但人工费和折旧

费是极为有限的，尽管企业认为，人

工智力研发的数据资源价值要远大

于实际支付的人工费及折旧费，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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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价值在会计上无法可靠计量，因

此，即使企业研发的数据资源能成

功转为无形资产，其入账价值也会

非常有限，与市场对该数据资源的

认可度和需求度并不匹配。甚至不

排除企业通过虚构研发费用提高数

据资源入账价值的可能。

３．数据加工形成的数据资源，
资产化时点难以确定

除外购和内部研发外，《暂行规

定》允许企业通过数据加工方式将

数据资源确认为存货，从而实现资

本化。“存货，是指企业在日常活动

中持有以备出售的产成品或商品、

处在生产过程中的在产品、在生产

过程或提供劳务过程中耗用的材料

和物料等。”⑩但数据具有较强的时

效性，很可能在企业认为该数据资

源已达到出售条件并确认为存货

后，还会根据客户要求或时间推移

不断更新调整，产生新的后续投入，

因此判断数据资源是否达到以备出

售状态有一定难度。

根据存货准则，存货成本包括

采购成本、加工成本和其他成本。

“存货的其他成本，是指除采购成

本、加工成本以外的，使存货达到目

前场所和状态所发生的其他支

出。”瑏瑡那么，对数据资源的后续投入

是作为使存货达到目前场所和状态

的支出计入存货其他成本，还是直

接计入当期损益，值得商榷。因为

一旦将后续投入计入存货成本，意

味着作为存货的数据资源并未达到

实际可出售状态，其成本会根据客

户的需求实时发生变化。如果将后

续投入直接确认为当期损益，该后

续投入又与使存货达到以备出售状

态密切相关，不应确认为当期损益，

否则会对企业当期利润总额及企业

所得税应纳税额产生影响。

（二）数据资源资产化后续计量

时的税会差异

１．数据资源作为无形资产的摊
销年限差异

企业在对作为无形资产的数据

资源进行后续计量和计算摊销金额

时，应根据技术进步、更新频率和时

效性、有关产品迭代、同类竞品、利

用模式、权利限制等因素，对该数据

资源使用寿命进行合理估计，计算

确定应摊销的具体金额（秦荣生，

２０２４）。
情形一：数据资源被确认为使

用寿命有限的无形资产，会计上的

应摊销金额应当在使用寿命内系统

合理摊销。在税务处理上，《中华人

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

第六十七条规定：“无形资产按照直

线法计算的摊销费用，准予扣除。

无形资产的摊销年限不得低于 １０
年。”瑏瑢即对使用寿命有限的无形资

产，税法规定的摊销年限通常不低

于１０年，这不符合大数据生成极快
且多变的特征。瑏瑣如果要缩短摊销年

限，可参考外购软件的企业所得税处

理规定：“企业外购的软件，凡符合固

定资产或无形资产确认条件的，可以

按照固定资产或无形资产进行核算，

其折旧或摊销年限可以适当缩短，最

短可为２年（含）。”瑏瑤但这里可以享
受缩短摊销年限的软件只能是外购

的，企业自行研发的无形资产不在加

速摊销之列，企业或面临会计摊销年

限与税法规定最低摊销年限不一致

且不能享受加速摊销的情形。

情形二：数据资源被确认为使

用寿命不确定的无形资产。会计

上，“使用寿命不确定的无形资产不

应摊销”。瑏瑥而对不计提摊销的无形

资产，税法暂未明确是否与会计处

理保持一致。因此，企业自行研发

的数据资源，可能面临会计上因使

用寿命不确定不计提摊销，而由于

税法上暂未明确，存在各地执行情

况不一的问题。

２．数据资源计提资产损失的税
会差异

无论作为存货还是无形资产确

认的数据资源，均应当在资产负债表

日判断是否存在可能发生减值的迹

象；发生减值的，应确认减值准备。

但企业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通常只

能在实际发生时予以税前扣除，即企

业对数据资源计提的减值准备，只有

在数据资源实际发生损失时，才能影

响当期企业所得税税额。瑏瑦

情形一：数据资源确认为存货

的，根据《企业资产损失所得税税前

扣除管理办法》（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２０１１年第２５号，以下简称《管理办
法》）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的规

定，存货损失主要是指存货发生盘

亏、报废、毁损、变质时的损失。由

于数据资源不具有实物性，界定其

报废毁损的难度较大。

情形二：数据资源确认为无形

资产的，根据《管理办法》第三十八

条的规定，无形资产损失是指被其

他新技术所代替或已经超过法律保

护期限，已经丧失使用价值和转让

价值，尚未摊销的无形资产损失。

但税务部门很难判断数据资源是否

符合技术过时、市场价值下跌、无法

获得预期经济收益等条件，进而判

定企业计提的减值准备及确认的实

际损失是否合理，极易造成征纳双

方意见不一致的状况。

（三）数据资源处置转让时的会

计处理争议

１．数据资源作为原材料的成本
分配问题

如果将数据资源视为原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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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数据资源可经过多次加工形成

若干可以出售的数据产品，但作为

原材料的数据资源，成本结转理应

只有一次。

情形一：将该数据资源成本在

多个数据产品之间进行分配，但目

前没有具体的操作规定，无法确保

成本分配的科学性。

情形二：将该数据资源成本计

入其中一个数据产品并在销售时结

转成本，企业之后转让其他数据产

品时，结转的成本中不再包含该数

据资源成本，而只能结转与该数据

产品相关的其他加工成本，但这会

造成数据产品转让时的收入与结转

的成本不匹配问题，同时增加财务

核算难度。

２．数据资源作为存货时的重复
销售问题

例如，某大数据企业将该地区

气象数据加工成数据场景出售给茶

厂等涉农企业。企业出售确认为存

货的数据资源，应当按照存货准则

将其成本结转为当期损益，同时确

认收入。销售数据资源并结转成

本，意味着数据资源所有权已经发

生转移，但数据资源并不具有实物

形态，不具有物理上的排他性，判断

所有权转移在现实中很有难度。也

就是说，企业反复出售同一数据场

景是很难监管的。并且，数据资源

的成本在首次出售时就已结转，后

续出现多次销售时，企业如何避免

成本的重复结转。

３．转让数据资源的会计科目选
择问题

情形一：将数据资源确认为无

形资产，以转让无形资产使用权的

形式确认收入，无形资产摊销额确

认为成本。这时数据资源的所有权

并未发生转移，可以避免数据资源

作为存货时的重复销售、重复结转

成本问题。但存货是企业持有以备

出售的，无形资产并不具备日常出

售功能，如果将最终目的为出售的

数据资源确认为无形资产，这不符

合当前无形资产准则的相关规定。

情形二：将数据资源确认为无

形资产，以转让无形资产所有权的

形式确认利得或损失。出售无形资

产的行为在会计上被视为财产转

让，转让的利得或损失应计入“资产

处置损益”科目，尽管最终都会影响

当期损益，但收入与利得还是有所

区别。会计利得是经营主体在主要

经营活动以外的或偶然发生的交

易，具有随机性和非主营性；而收入

则是企业在日常活动中形成的经济

利益。因此，企业不宜将出售数据

资源的主营业务活动作为销售无形

资产来确认。

四、数据资源资产化对

税收征管带来的挑战

数据资源资产化已完成会计路

径的探索及实践，尽管部分会计处

理细节需要完善，但数据资源资产

化的趋势不会改变，这也意味着对

数据资源的税收管理应尽快提上日

程，推动解决数据资源资产化后的

税收征管难题。

（一）数据资源资产化后适用的

增值税税率亟待确定

大数据企业加工数据资源目前

适用的增值税税目普遍为“信息技

术服务”，增值税税率为６％。数据
资源资产化后，若数据资源被确认

为存货，则现行增值税规定，销售货

物的税率一般为１３％，销售粮食、自
来水、暖气等货物适用低税率

（９％），提供服务、转让无形资产可

能适用１３％、９％或６％的税率。而
转让作为存货的数据资源，不应作

为提供服务或转让无形资产处理，

目前看来理应按照１３％的税率计算
销项税额，这与原先提供“信息技术

服务”适用６％的增值税税率相比，
有较大提升。并且对企业而言，政

府部门无法对授权的数据资源开具

增值税专用发票，数据加工过程中

的人工成本也无增值税进项税额，

可抵扣税额不足，适用１３％的税率
会使企业增值税税负偏高。

（二）适用混合销售还是兼营业

务存在争议

实务中，大数据企业转让数据

资源并不是“一锤子”买卖，企业会

根据客户需求不断优化产品并提供

技术支撑。即在一项销售行为发生

的同时，也提供后续服务行为，且该

后续服务的发生并不一定在转让数

据资源的同时完成，很可能贯穿数

据资源整个使用期间。在税法上，

“一项销售行为如果既涉及服务又

涉及货物，为混合销售。从事货物

的生产、批发或者零售的单位和个

体工商户的混合销售行为，按照销

售货物缴纳增值税；其他单位和个

体工商户的混合销售行为，按照销

售服务缴纳增值税”。瑏瑧大数据企业

提供的后续服务是应视为一项既涉

及服务又涉及货物的销售行为，按

照混合销售业务以“销售存货”适用

１３％的增值税税率，还是应按照兼
营业务以提供“信息技术服务”适用

６％的增值税税率，存在争议。因为
销售货物与提供应税服务适用的增

值税税率相差较大，如果将转让数

据资源与提供后续服务视为兼营业

务分开核算，企业可能在一项合同

中将数据资源价格设置过低，而将

后续服务价格设置过高，存在少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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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增值税销项税额的风险。

（三）数据资源转让缺少对应的

税收优惠政策

目前并无针对数据资源转让设

置的特殊税收优惠政策，但可参考

现行政策进行探讨。

情形一：数据资源被确认为存

货。大数据企业受托加工数据资源

并转让，这与软件开发商受托加工

软件并转让的行为相似，可参考软

件产品现行政策制定税收优惠。具

体来看，根据《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关于软件产品增值税政策的通知》

（财税［２０１１］１００号）第一条第（三）
款规定：“纳税人受托开发软件产

品，著作权属于受托方的征收增值

税，著作权属于委托方或属于双方

共同拥有的不征收增值税。”在营业

税改征增值税后，原不征收增值税

的情况发生变化，即软件开发企业

受托开发软件，若著作权属于委托

方或双方共有的，该行为属于软件

开发而不是软件销售，适用６％的增
值税税率。若软件开发企业独占著

作权，则按销售自行开发生产的软

件产品处理，按１３％的税率征收增
值税后，对其增值税实际税负超过

３％的部分实行即征即退政策。参
考以上情况，大数据企业受托加工

数据资源、开发数据产品并转让的，

如果该产品著作权属于受托方独

有，可参照制定销售数据资源的增

值税超税负即征即退政策。

情形二：大数据企业受托加工数

据资源，被认定为提供研发服务或技

术转让服务的，可按规定享受免征增

值税优惠。具体情况为：“纳税人提

供技术转让、技术开发和与之相关的

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免征增值

税。”瑏瑨需要注意的是，该免税政策只

涉及“转让技术”“研发服务”，其适

用的增值税税率应为６％。也就是
说，数据资源被确认为无形资产的，

转让无形资产适用６％的增值税税
率，才可能享受上述免税优惠，数据

资源被确认为存货的，转让存货的增

值税税率应为１３％（参见情形一），
则不能享受上述免征增值税优惠。

（四）数据资源处置转让时的价

格风险

情形一：数据资源缺乏可供参

考的公允价格。部分企业表示，当

前９０％以上的数据交易仍是买卖双
方的线下交易，数据要素市场尚不

活跃，数据资源的转让价格还不透

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

暂行条例》第七条：“纳税人发生应

税销售行为的价格明显偏低并无正

当理由的，由主管税务机关核定其

销售额”，《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

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十六条：“纳

税人有条例第七条所称价格明显偏

低并无正当理由或者有本细则第四

条所列视同销售货物行为而无销售

额者，按下列顺序确定销售额：（一）

按纳税人最近时期同类货物的平均

销售价格确定；（二）按其他纳税人

最近时期同类货物的平均销售价格

确定；（三）按组成计税价格确

定。”瑏瑩但数据资源具有高度个性化、

定制化的特点，税务部门难以参考

纳税人最近时期同类货物的平均销

售价格或其他纳税人最近时期同类

货物的平均销售价格。

情形二：数据资源的组成计税

价格难以确定。由于缺乏全国统一

的大数据交易市场，大数据企业普

遍以成本加利润率的方式制定价格

参与市场竞争，制定利润率的标准

不同可能导致定价不能准确反映其

真实价值。“纳税人因销售价格明

显偏低或无销售价格等原因，按规

定需组成计税价格确定销售额的，

其组价公式中的成本利润率为

１０％。属于应从价定率征收消费税
的货物，其组价公式中的成本利润

率，为《消费税若干具体问题的规

定》中规定的成本利润率。”瑐瑠大数据

企业加工数据资源及提供后续服务

的增值空间很大，单项产品的利润

率可高达１００％，与税法规定的成本
利润率可能存在较大差距。而且数

据资源的入账价值有限，税务部门

难以衡量企业的数据资源成本，在

成本及利润率均无法准确判定的情

况下，不能计算科学的组成计税价

格，存在纳税人以偏低的价格转让

数据资源的税收征管风险。

五、建议及对策

随着《暂行规定》的实施，数据

资源资产化进入落地阶段。在实践

层面，新规定在对数据资源密集型

行业产生较大影响的同时，也对税

收征管带来新的挑战。财政、税务

等部门要抓好财税体制改革落实，

积极顺应数字时代发展浪潮，认真

研究作为新质生产力的数据资源，

以数据的深度应用推动会计规定、

税收管理、税费治理的科学化精细

化智能化，出台符合数据资源特性、

推动数据资源交换的系列政策及措

施，更好服务数字经济发展。

（一）立足行业特质，完善会计

规定

《暂行规定》提供了数据资源资

产化的会计处理操作指引，解决了

数据资源资产化的初始问题。针对

后续计量可能产生的会计处理争

议，本文提出两项建议。一是建议

新增会计科目。除存货及无形资产

外，另外增设“数据资源资产”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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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以核算日常以备出租出售的数据

资源，该科目应同时兼具存货及无

形资产属性。二是参考投资性房地

产准则，完善数据资源资产的会计

处理。数据资源资产与投资性房地

产同样兼具“出租”及“出售”功能，

因而投资性房地产的会计处理规则

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例如，将数

据资源确认为数据资源资产后，其

后续计量模式可选择按照成本或公

允价值模式。对具备公允价值市场

的数据资源资产，允许其按照公允

价值计量，但选择公允价值计量的

数据资源资产后续不得转为成本模

式计量，且不得计提折旧或摊销。

在出租出售业务方面，对出租数据

资源资产使用权的，相关收入计入

“其他业务收入”，计提的折旧或摊

销计入“其他业务成本”；对转让数

据资源资产所有权的，其处置利得

或损失不计入“资产处置损益”，而

是将相关收入计入“其他业务收

入”，相关成本计入“其他业务成

本”，使日常用于出售的数据资源可

兼具存货及无形资产特性，更符合

数据资源特质。

（二）明确行业税率，平衡行业

税负

一是尽快明确相关税率。主要

指明确不同情形下，涉及数据资源

的增值税税率。例如：大数据企业

仅提供数据资源开发服务、转让数

据资源使用权或销售的数据资源著

作权属于委托方与受托方共同拥有

的，按照“转让技术”“研发服务”，适

用６％的增值税税率；大数据企业转
让数据资源所有权（确认为无形资

产的数据资源除外），或销售的数据

资源著作权属于受托方独有的，适

用１３％的增值税税率。二是参考现
行增值税政策，分类实行简易征收。

对企业通过授权取得的数据资源或

自行获取但无法取得增值税进项税

额的数据资源，在取得授权部门相

关内部凭证的前提下，建议适用增

值税简易征收政策，使大数据企业

增值税税负保持相对平稳。

（三）合理评定纳税人后续服务

业务性质

根据不同情形，合理判定后续

服务属于增值税混合销售还是兼营

业务。大数据企业转让数据资源所

有权的，其后续服务应分情况判定

适用混合销售还是兼营业务。例

如，企业转让的数据资源或数据产

品，需要经过安装调试才能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态的，该安装调试费用

计入数据资源成本，按照混合销售

一并计算增值税销项税额。数据资

源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后提供的后

续服务，或该后续服务与使数据资

源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无关，该服

务费用按照兼营业务，与数据资源

分开计算增值税销项税额。若大数

据企业只提供数据资源使用权，企

业提供的后续服务与转让数据资源

使用权统一适用６％的增值税税率，
两者没有税率差别，企业提供后续

服务的业务性质不会影响增值税销

项税额的计算。需要注意的是，此

时数据资源所有权并未发生转移，

企业不应结转数据资源成本。

（四）制定针对性较强的税收优

惠政策

一是分情形适用增值税税收优

惠政策。对按销售货物征收增值税

的数据资源，可参考软件销售的增

值税规定，制定增值税超税负即征

即退税收优惠政策。对按研发服

务、技术转让征收增值税的数据产

品开发服务，科技、税务等部门应对

该研发服务、技术转让是否符合增

值税免税认定做好论证，符合条件

的可享受增值税免税政策。二是立

足实际减少企业所得税税会差异。

结合现行税法，参照企业外购软件

最短摊销年限为 ２年的政策，考虑
适当缩短数据资源资产的摊销年

限。对使用寿命不确定的数据资

源，建议税务与会计处理上统一执

行不摊销规则，避免产生企业所得

税递延差异，减少税会差异。考虑

到鉴定数据资源损失具有很强的专

业性，建议完善《管理办法》，对数据

资源资产发生毁损、报废，减少当年

应纳税所得、增加亏损达到１０％的，
引入第三方鉴定机制，减少征纳双

方争议。

（五）加强行业共治，构建数据

资源涉税数据库

一是探索搭建数据资源、算力

服务的税收信息库。税务部门应主

动联系大数据交易所等数据交易部

门，获取已进入公开交易平台的数

据产品市场价格。贵州、内蒙古、四

川等算力中心所在地税务部门还可

以强化跨区域交流合作，掌握本土

算力企业利润率测算规则，比较全

国算力服务价格区间，合理界定数

据资产的公允价值。二是开展基础

调研，摸底辖区重点企业动态。对

辖区重点大数据企业的资产负债表

开展分析。掌握企业数据资源来

源，对企业无形资产、存货金额发生

较大变动的，了解企业确认数据资

源资产的成本依据。例如，对企业

外购的数据资源资产，应关注企业

取得的增值税发票品目及税率，关

注交易双方是否为关联企业等。对

自行研发形成的数据资源资产，应

关注企业开发阶段的成本构成，研

发费用的归集，对研发支出的真实

性、合理性做出科学判断。三是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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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案头调研，分析涉税风险。各级

税务部门应积极辅导大数据企业规

范账务处理，及时调整税会差异，加

强风险预警。建立数字经济核心产

业涉税风险指标，对数据资源转让

与后续服务价格明显不匹配、服务

金额超过合同总额一定比例的，考

虑纳入预警信息。计算数字经济核

心产业分税种平均税负，对企业的

产税能力进行科学评估。

注释：

①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

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Ｎ］．人民

日报，２０２４－０７－２２（１）．

②２０２４年《政府工作报告》［ＥＢ／

ＯＬ］．（２０２４－０２－１８）［２０２４－１１－０８］．

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ｇｕｉｚｈｏｕ．ｇｏｖ．ｃｎ／ｚｗｇｋ／ｚｆｇｚ

ｂｇ／ｇｚｓｇｚｂｇ／２０２４０２／ｔ２０２４０２１８＿８３８１３５６６．

ｈｔｍｌ．

③方亚丽．加速“东数西算”！贵

州：夯实数字底座建设算力集群［ＥＢ／

ＯＬ］．（２０２４－０８－２３）［２０２４－１１－０８］．

ｈｔｔｐｓ：／／ｓｈａｒｅ．ｅｙｅｓｎｅｗｓ．ｃｎ／ｎｅｗｓ／ｎｅｗｓ－

ｎｅｗｓ＿ｄｅｔａｉｌ－ｎｅｗｓ＿ｉｄ－１１５１５１１６５１９４７０．

ｈｔｍｌ．　

④贵阳贵安 全面推进数字经济高质

量发展［Ｎ／ＯＬ］．贵州日报，２０２４－０８－２８

（１６）［２０２４－１１－０８］．ｈｔｔｐ：／／ｐａｐｅｒ．ｐｅｏｐｌｅ．

ｃｏｍ．ｃｎ／ｒｍｒｂ／ｈｔｍｌ／２０２４ － ０８／２８／ｎｗ．

Ｄ１１００００ｒｅｎｍｒｂ＿２０２４０８２８＿１－１６．ｈｔｍ．

⑤《数字经济及其核心产业分类

（２０２１）》（国家统计局令第 ３３号）指

出，数字经济是指以数据资源作为关键

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

体、以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

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

的一系列经济活动。本分类将数字经

济产业范围确定为：０１数字产品制造

业、０２数字产品服务业、０３数字技术应

用业、０４数字要素驱动业、０５数字化效

率提升业等 ５个大类。数字经济核心

产业是指为产业数字化发展提供数字

技术、产品、服务、基础设施和解决方

案，以及完全依赖于数字技术、数据要

素的各类经济活动。包括本分类０１—

０４大类，即数字产品制造业、数字产品

服务业、数字技术应用业、数字要素驱

动业。本文数字经济核心产业相关涉

税数据中，不包含数字要素驱动业中的

信息基础设施建设。

⑥数据来自税务部门金税三期核心

征管系统。

⑦详见《财政部关于印发〈企业数

据资源相关会计处理暂行规定〉的通

知》（财会［２０２３］１１号）附件《企业数据

资源相关会计处理暂行规定》。

⑧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构建数据基

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

［ＥＢ／ＯＬ］．（２０２２－１２－１９）［２０２４－１１－１９］．

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ｇｏｖ．ｃｎ／ｚｈｅｎｇｃｅ／２０２２－１２／

１９／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７３２６９５．ｈｔｍ．

⑨《企业会计准则第６号———无形

资产》第九条规定：“企业内部研究开发

项目开发阶段的支出，同时满足下列条

件的，才能确认为无形资产：（一）完成

该无形资产以使其能够使用或出售在技

术上具有可行性；（二）具有完成该无形

资产并使用或出售的意图；（三）无形资

产产生经济利益的方式，包括能够证明

运用该无形资产生产的产品存在市场或

无形资产自身存在市场，无形资产将在

内部使用的，应当证明其有用性；（四）

有足够的技术、财务资源和其他资源支

持，以完成该无形资产的开发，并有能力

使用或出售该无形资产；（五）归属于该

无形资产开发阶段的支出能够可靠地

计量。”

⑩参见《企业会计准则第１号———

存货》第三条。

瑏瑡参见《企业会计准则第１号———

存货》第八条。

瑏瑢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

税法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

院令第５１２号）第六十七条。

瑏瑣参见《信息技术大数据术语（ＧＢ／

Ｔ３５２９５—２０１７）》。

瑏瑤参见《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

进一步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企业所

得税政策的通知》（财税［２０１２］２７号）第

七条。

瑏瑥参见《企业会计准则第６号———

无形资产》第十九条。

瑏瑦《企业资产损失所得税税前扣除

管理办法》（国家税务总局公告２０１１年

第２５号）第三条规定，准予在企业所得

税税前扣除的资产损失，是指企业在实

际处置、转让上述资产过程中发生的合

理损失，以及企业虽未实际处置、转让上

述资产，但符合《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关于企业资产损失税前扣除政策的通

知》（财税［２００９］５７号）和本办法规定条

件计算确认的损失。

瑏瑧参见《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

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

知》（财税［２０１６］３６号）附件１《营业税

改征增值税试点实施办法》第四十条。

将于２０２６年１月１日生效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增值税法》第十三条规定：“纳税

人发生一项应税交易涉及两个以上税

率、征收率的，按照应税交易的主要业务

适用税率、征收率。”

瑏瑨参见《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

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

知》（财税［２０１６］３６号）附件３《营业税

改征增值税试点过渡政策的规定》第一

条（二十六）项。

瑏瑩组成计税价格的公式为：组成计

税价格＝成本×（１＋成本利润率），属于

应征消费税的货物，其组成计税价格中

应加计消费税税额。

瑐瑠参见《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增

值税若干具体问题的规定〉的通知》（国

税发［１９９３］１５４号）第二条第（四）项。

作者简介：国家税务总局贵州省税

务局课题组，组长：丁习文；副组长：赵书

强，岳克健；成员：钱晴岚，蒋春晖，楚文

海，张旭，苏凌志；执笔人：张旭，苏凌志。

原载《国际税收》（京），２０２５．２．３～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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